
群员“分享”侵权资料 群主未制止被判担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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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习记者 王葳然 通讯员 金玮菁

“感谢检察官多次走访， 认真办理了案件， 将我公司

的‘蛀虫’ 绳之以法。” 艾斯公司相关负责人感激地说

道。

公司在内部调查中发现有员工利用职务便利， 自行

提走公司货物私下出售获利， 涉嫌职务侵占。 员工也承

认相关事实， 退还了钱款。 本以为事情到此了结， 却不

料公司发现， 员工的上述行为只是冰山一角。 上海市宝

山区人民检察院了解相关情况后， 开展自行补充侦查，

发现该员工竟然在九年里侵占公司 780 余万元……

公司调查发现内部“蛀虫”

2022 年 8 月， 艾斯公司报案

称， 公司销售部副部长卢某伪造销

售订单， 将货款 250 余万元转账给

其他公司后套现。 几日后， 卢某主

动投案。

卢某交代， 他在艾斯公司担任

销售部副部长， 负责公司内所有的

销售和对外维护。

2019 年 7 月到 2022 年 6 月期

间， 由于岳父生病住院， 资金紧

张， 为了维护客户获取更多订单，

他动了邪念，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在公司的销售订单中以打包附件的

形式增加了 PCB 板 （印制电路

板）， 让公司多支付了 250 余万元。

此后的送货环节， 他又以公司名义

到供应商处， 将这些 PCB 板自行

提出后出售获利。

公司内部调查到此事后， 卢某

承认了上述事实， 并退还了这部分

损失。

卢某作为公司工作人员， 利用

职务上的便利， 将本单位财物非法

占为己有， 数额巨大， 已涉嫌构成

职务侵占罪。

在审查逮捕阶段， 经检察官联

席会议讨论认为， 卢某具有自首、

认罪认罚情节， 且已全额退赔， 社

会危害性小， 对卢某作出相对不捕

决定。

被侵占的远不止那些

案件经过公安机关侦查终结，

移送审查起诉后， 检察官接到了被

害单位艾斯公司的来访。

“除上述事实外， 卢某还利用

职务侵占了公司大量财物……” 检

察官听取艾斯公司的诉求后， 查阅

了相关材料并开始自行补充侦查工

作。

检察官实地走访艾斯公司， 了

解公司的经营情况， 调取了相关合

同、 发票、 出库单等材料， 并对艾

斯公司经营人、 员工等近十人制作

笔录， 综合上述证据材料， 检察官

发现卢某的犯罪情节和涉案金额，

远不止他交代的这些。

检察官发现， 2013 年 3 月至

2019 年 9 月， 卢某利用艾斯公司

与凯开公司的长期业务关系， 与凯

开公司员工合谋， 由凯开公司开具

模块采买单， 指令艾斯公司的驾驶

员李某依据采买单， 从凯开公司处

领取模块后交给凯开公司指定人

员。 而后， 卢某侵占这些模块， 模

块费用则由艾斯公司承担。 经查，

卢某职务侵占的模块货款共计 490

余万元。

此外， 2020 年 4 月至 2022 年

6 月， 卢某在向多家公司销售货物

的过程中， 在保持销售合同总价不变

的情况下， 在艾斯公司系统内压低销

售合同内货物的单价， 并在系统发

票、 发货单内虚增隔离开关、 控制单

元、 路灯接线盒控制器等几十种元器

件货物。 上述虚增元器件均已出库，

但客户公司并未收到， 而是被卢某所

侵占。 经查， 这些元器件货值金额

40 余万元。

9年侵占公司780余万

在对卢某进行讯问的过程中， 他

对上述两节犯罪事实始终拒不供认，

并且他提出， 出入库清单都是公司单

方面提供的电子数据， 并非经过经手

人签字确认的纸质单据， 不排除公司

事后改变数据的可能性， 对公司提供

的出入库数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

为此， 检察官找到艾斯公司软件

系统运维服务商， 确认了该系统每月

结账后发货单和发票无法修改。 同

时， 也证实了艾斯公司软件系统中，

每个业务员都有对应的系统账号和密

码， 而系统中的问题单据都是由卢某

账户内制作或签发的。

综合全案证据， 宝山区检察院认

为， 卢某虽然是主动投案， 但是仅对

职务侵占 250 余万元的事实作了供认

并予以退赔， 对职务侵占 530 余万元

的犯罪事实拒不供认， 不予认定为自

首或坦白， 采取取保候审不足以防止

社会危害性的发生， 有逮捕必要， 因

此决定逮捕卢某。

宝山区检察院依法以涉嫌职务侵

占罪对卢某提起公诉。 法院以职务侵

占罪判处卢某有期徒刑 6 年， 并处罚

金 8 万元， 责令卢某继续退赔被害单

位的经济损失。 其他涉案人员另案处

理。

在办理案件过程中， 检察官也发

现艾斯公司在管理上存在漏洞， 导致

在长达九年的时间内， 卢某职务侵占

了公司 780 余万元。 为此， 检察官结

合公司实际经营模式， 对该公司提出

进一步规范内部管理、 监督制约机

制， 并强化员工法律知识和职业道德

培训等建议。

（文中公司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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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成员在群聊中传播侵权图书

电子版本， 这样的“资料分享” 合

法吗？ 群主默许这种“分享交流”，

是否要担责？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

院认为， 网络空间中知识产权案件

多发， 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

纷案件与网络空间紧密相关， 是知

识产权案件中占比最高的类型之

一。 对于通过互联网群组实施的侵

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 应当

在判断被告是否为群组管理者的基

础上确定其是否承担侵权责任。

《2021 年注册会计师全国统

一考试辅导教材经济法》 （以下简

称 “辅导教材”） 是广大考生备考

注册会计师的资料之一。 原告于

2021 年 3 月出版该辅导教材， 并

依法取得该辅导教材的专有信息网

络传播权， 并具有以自己名义进行

维权的资格。

被告是一家上海知名教育培训

机构， 学员通过报名参加被告组织

的培训班后， 可以添加“糖果” 的

微信并由“糖果” 邀请进入涉案微

信群。 该群中有用户 224 人， 群简

介内容包括“欢迎加入高顿 CPA

资料传输交流群……”

2021 年 12 月， 该群用户“点

点” 发送链接， 通过该链接可下载

取得的“2021 会计注会经济法

【官方教材】 .pdf” 文件， 该文件就

是涉案辅导教材的电子版。

原告认为， 该微信群是由被告

某培训机构建立， 被告是以隐蔽手

段实施直接侵权， 因此起诉要求被

告停止侵权并赔偿经济损失 17 万

余元、 维权开支 1.3 万元。

被告则表述， 上述微信群并非

其建立， “糖果” 非被告员工， 也

不清楚“点点” 为何人， 所以转发

行为与己无关， 且涉案行为属于合

理使用行为， 不构成侵权。

虹口法院经审理认为， 结合在案

证据， 无法认定侵权链接是由被告及

其工作人员发送， 因此被告并非直接

实施侵权行为。

不过， 公众可在接入被告的网页

链接并支付费用之后添加“糖果” 的

微信， 通过“糖果” 而加入涉案微信

群。 群成员“点点” 在涉案微信群中

发布资料链接， 通过该链接可下载取

得涉案作品电子版。 且在“点点” 发

布该链接之前， 也曾有其他群成员发

布该链接。 被告未尽到合理注意义

务， 应承担侵权责任。 涉案微信群作

为传输交流考试辅导资料的场所， 相

关资料侵害他人著作权的可能性较

高， 被告有义务也有能力采取措施制

止侵权行为的发生。

此外， 涉案微信群为学员提供资

料传输交流场所， 相关群成员在群内

发布可下载侵权作品的链接， 明显并

非为个人学习、 研究使用。

法院认定被告构成侵权， 考虑到

被告已无法通过删除链接的方式停止

侵权， 也无法要求实际发送者撤回内

容， 因此法院没有支持停止侵权的诉

讼请求。 最终， 法院依照法定赔偿判

决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

开支合计 2 万元。

网络群组空间并非法外之地， 群

组管理者应当履行 “守门人” 责任，

坚守法律的底线。 互联网群组管理者

拥有发布群公告、 删除群成员发布的

信息、移除群成员等一系列管理权限，

更有着相应的职责。 互联网群组管理

者应牢记 “事前明确规则、 事中积极

监督、 事后快速处置” 的核心义务。

法官呼吁， 管理者应通过规范管

理、 成员教育和普及法律知识等有效

方式， 积极降低群组内的侵权风险，

做到 “不纵容侵权、 不主动参与、 及

时自检自查”， 以保护自身及群成员

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共同营造尊重

知识、 保护原创的清朗网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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